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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权之争，亲情天平

的两端

安安和宁宁是一对相差四岁的

兄弟。

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财产

的分割清晰明了， 唯独这两个孩子

的归属， 成为了横亘在双方之间、

无法逾越的沟壑。

法庭上， 母亲的目光坚定：

“两个孩子， 一个都不能让。” 父

亲的态度同样坚决： “两个孩子

都归我， 我不需要你出抚养费。”

调解桌上的方案换了一个又一

个———共同抚养、 轮流居住、 一人

一个……每一次提议， 都像投入深

潭的石子， 激起的只有更深的涟漪

和更固执的回响。

推开那扇门，走进孩子

的世界

我不断翻阅着卷宗和资料， 试

图寻找新的路径， 却难有收获。

“与其坐着， 不如行动！ 既然父母

双方都坚称能给孩子更好的天空，

何不推开那扇家门， 去看看孩子真

实生长的环境？”

当语言的斡旋在情感的壁垒前

一次次无功而返， 家事调查成了照

进僵局里的一束微光。 我当即和上

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联系， 通过

“法检联合的阳光少年合作机制”，

委托社会工作者进行一次“沉浸式

家访”。

家事调查报告是由家事调查

员受委托就家事案件中的特定事

实进行调查形成的书面报告， 能

够作为处理家事案件的重要依据。

在做好家事调查的释明工作后，

我又和社工老师沟通了一些上门

调查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社工老

师特地询问我， 是否要在调查中

征询宁宁的意见， 因为彼时他还

未满八周岁。

“问！ 还有两个月他就满八周

岁了，他一定也有自己的想法”，慎

重考虑后我回答道。 法律虽然规定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 但并不意味着八周

岁以下的子女就不能询问其个人

意愿，家事调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

机，有利于孩子在放松的状态下作

出最真实的意愿表达。

社工老师在做好充分的准备

工作后，当即上门探访，他们进行

了细致的观察和详细的交流，试图

全面还原安安与宁宁的生活细节。

不久后， 我的桌上出现了一份

家事调查报告， 它没有华丽的辞

藻， 却展现着生活本身细碎而真实

的纹理。

“在家庭环境和抚养能力方

面，双方家庭环境安全卫生情况良

好，都具备未成年人独立生活和学

习空间； 在亲子关系和互动方面，

安安和宁宁兄弟两个互动良好，由

于他们与母亲以及外婆同住，因此

跟母亲和外婆的关系较为亲密；在

教育资源方面，母亲是两名未成年

人所在学校的老师；在双方以及未

成年人意愿方面，母亲主张两名未

成年人年龄较小，希望陪同学习和

成长，父亲变更了想法，主张双方各

抚养一名子女， 安安和宁宁都希望

与妈妈一同生活……”

八岁的世界里，没有胜

败，只有依恋

安安已经满八周岁， 家事调查

报告的内容可以充分证明他的意

愿。但是宁宁呢？ 法庭上，孩子的父

亲对宁宁的意见提出了质疑：“社工

上门调查时，宁宁还未满八周岁。一个

小孩子的话，能作数吗？ ”

经过慎重考虑， 我们最终决定单

独见一见刚刚吹灭八岁生日蜡烛的宁

宁。 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场景。

“宁宁， 你知道爸爸妈妈离婚，

是什么意思吗？”

他点点头： “我知道， 就是爸爸

妈妈要分开了。” 我庆幸于自己不用

解释， 又伤感于孩子清晰的认知。

“我不想爸爸和妈妈分开， 但是

如果他们一定要分开的话， 我想和妈

妈在一起。”

“如果， 只是如果， 让你和爸爸

一起生活呢？”

“那我会不开心的。”

“在你所有的家人里， 宁宁最喜

欢哪一个？”

“哥哥， 我最喜欢哥哥， 我不想

跟哥哥分开。”

而他的哥哥安安也想跟妈妈一起

生活。

我面对的， 不仅是一份需要裁断

的纠纷， 还是一个孩子小心翼翼的依

恋。 判决书上可以理性地罗列“经济

条件” “抚养能力”， 但孩子的心里

只装得下“我想和谁， 永不分离”。

宁宁的回答简单直接， 却也最单纯朴

素。 手足之情， 亲子之爱， 这些无法

量化的情感,恰恰是抚养权归属中最

难以忽视的部分， 也是多子女家庭需

要更多考量的因素。

用法律的手， 缝合亲情

的经纬

最终， 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综合

父母的抚养条件、 抚养能力， 并郑重

考量家事调查报告与孩子清晰表达的

意愿， 人民法院就离婚及财产分割作

出了判决， 另判决： 安安和宁宁均由

母亲直接抚养， 父亲按月支付抚养费

并享有每周固定的探望权。

宣判后， 父母双方出乎意料地一

致认可了这个结果， 没有选择上诉。

或许在那些争执不休的日子里， 他们

都忘了自己最初的、 也是最终的目

的， 是希望孩子“好好的”。

法律， 理性地厘清了婚姻关系的

终结， 但它同样温柔地守护着子女与

父母之间那血脉相连的纽带。 尊重孩

子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是父亲、 母亲

和法律的“不约而同”。

一纸判决， 为这起纠纷画上了句

号。 但家事调查带来的思考， 却如涟

漪般不断扩散。 它让我看到， 在抚养

权之争的喧嚣背后， 是两个孩子对

“家” 的原始渴望； 它让我明白， 家

事纠纷化解的最高追求， 不是判定胜

负， 而是在看似破碎的现实中， 为孩

子拼凑出最接近完整的“爱的拼图”。

那份薄薄的调查报告里，没有赢家，也

没有输家。它只是让两个孩子的声音，

被法庭郑重地听见； 让那些藏在生活

细节里的爱，被法律温柔地看见。

离婚， 解构的是一纸婚约， 而

家事调查， 重建的是对孩子心愿的

郑重托付。 涉未成年人的纠纷， 从

来不是简单的输赢判决， 它要求我

们俯身倾听孩子的声音， 尊重他们

最真实的情感要求； 也要求我们引

导父母将视线从彼此的过往伤痕，

移向孩子前方的道路。 司法的温度，

就藏在这每一次俯身的倾听、 每一

次用心的看见之中。 它如同涓涓细

流， 熨平了纠纷的褶皱， 也滋润了孩

子成长的土壤。 再次回首这个案件，

我很感谢当初决定开启家事调查的自

己， 也希望那两个孩子的人生能够继

续“安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父母与子女

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

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

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

养， 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

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

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

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

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 子

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应当负

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

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 协

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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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需裁断的纠纷

更是一个孩子的依恋

让孩子的声音
被郑重地听见

□ 周露露 盛思豆

在法庭的理性与家庭的温情之间， 总有一道需要小心衡量的桥梁。 当婚姻走向

终点， 孩子往往成为其中最柔软也最沉重的议题。 作为家事法官， 我们不仅要审断

是非， 更要聆听那些幼小心灵深处的呼唤， 在法律的框架内， 为成长保留一片完整

的天空。

窗棂将午后的阳光裁成几道斜斜的光柱， 在地面上划出数道明暗分割线。 刚满

八岁的宁宁 （化名） 安静乖巧地坐着， 等待着我的发问。

作为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 我轻轻吸了口气， 那个问过无

数次的问题， 每一次说出来都这般困难。

“你知道爸爸妈妈离婚， 是什么意思吗？”

他低下头， 细瘦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继而抬头平视着俯下身子的我。 他

的回答稚嫩而清晰， 联想该案的往前种种， 我下了最终的决定……

AI生图


